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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 

 

《关于深入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

开放共享的若干措施》（征求意见稿） 

起草说明 

 

一、制定目的 

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（以下称大型仪器设施）

是用于探索未知世界、发现自然规律、实现技术变革的复杂科学

研究系统，是突破科学前沿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

科技问题的技术基础和重要手段。近年来我省对大型科研仪器购

置财政资金投入不断增大，部分科研设施与仪器存在重复建设购

置和闲置浪费现象，以及部门化、单位化、个人化的倾向，专业

化服务能力有待提高，科研设施与仪器对科技创新的服务和支撑

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。为提升大型仪器设施创新效能、管理水

平和开放共享，减少财政资金的重复浪费，特别是做好对企业科

研活动的支撑保障，需要通过政策性文件进行引导和约束。 

二、制定依据 

（一）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 

（二）政策依据：主要包括《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》《广

东省人民政府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开放共享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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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〔2015〕347 号）和《广东省科技创新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（粤府

〔2021〕62号）等。 

三、制定必要性 

本措施的制定是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促进大型

科学仪器设施开放共享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函〔2015〕347 号）要

求，制定全省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有关操作细则，明确管理

部门和单位责任，便捷开放共享操作流程，发挥对科技创新的服

务和支撑作用，切实服务企业创新。 

四、主要内容 

“措施”共八条，具体为：构建开放共享体系架构、落实各

方主体责任义务、完善开放共享平台网络、开展新建新购查重评

议、明确开放共享规范要求、便捷开放共享办理流程、合理收费

及规范开支用途、落实评价考核与奖惩措施。主要内容如下： 

（一）构建开放共享体系架构 

提出以“创新机制、统筹资源、充分利用、强化共享”为主

要原则，服务科技创新、产业发展为核心目的，查重评议和评价

考核为重要抓手，共享平台网络为技术支撑，构建配置优化、管

理规范、服务高效的大型仪器设施开放共享体系架构。 

（二）落实各方主体责任义务 

提出建立省级层面大型仪器设施开放共享工作小组，统筹规

划，协调解决重点问题；明确管理单位职责、权利和义务，以及

用户单位的相关权利和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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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完善开放共享平台网络 

完善全省统一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及其功能；引导支持建

设全省多层次、宽领域、专业化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网

络，并向上纳入国家科技资源网络管理平台。 

（四）开展新建新购查重评议 

规定使用省级财政资金和省属国有资本新建重大科技基础设

施以及新购大型科研仪器的查重评议要求，并优先购置国产仪器。

可通过共享服务满足科研需求的，原则上不得重复购置。 

（五）明确开放共享规范要求 

规范大型仪器设施安装或购置后的开放共享要求，明确闲置

机时应对外开放共享，对管理单位报送共享信息作出规范。鼓励

单台（套）价值在 50万元以下或非省级财政资金出资建设、购置

的大型仪器设施报送相关信息。对大型仪器设施发生转移、损毁、

报废等不再符合开放共享条件而退出共享的，也作了相关规定。 

（六）便捷开放共享办理流程 

为便于用户使用，针对用户单位使用省共享平台检索、查找

仪器、申请使用流程，以及管理单位及时更新使用情况、响应用

户服务申请作了规定；引导双方对服务内容、收费金额、违约责

任、损害赔偿、争议处理、知识产权归属、保密要求等事项通过

合同（协议）履约执行；共享平台受理双方评价及申述，并纳入

开放共享绩效考评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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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合理收费及规范开支用途 

提出管理单位可按照成本补偿和非盈利原则，根据实际成本，

合理确定服务价格，收取服务费用，服务价格原则上不得高于市

场平均价格。收取的费用可由管理单位依规使用，并向一线实验

人员倾斜和奖励。 

（八）落实评价考核与奖惩措施 

建立以用户满意度为主要导向的评价体系，定期开展评价考

核，结果公开、择优奖励、奖惩并重，引导和支持管理单位做好

大型仪器设施的开放共享和服务。 


